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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09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8.02.24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3.30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28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 為鼓勵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培養創新思考模式，以提升學術研究能力與實務發展技能；並獎勵績優實務專題製作成果，發揮技職教育特色，特別舉辦本活動。
2、 報名資格：電資學院在學學生(大學部與碩士班日間部)。專題製作遴選以最近一年完成之成果為限。參加作品不得抄襲，並應為原創作品。
3、 報名與競賽方式：本競賽分大學組與研究所組，由各系所擇優作品推薦至院辦公室提出申請。
4、 參賽與展示日期由學院另訂之。
5、 遴選標準：
書面評審(初賽)：每ㄧ作品均需撰寫研究報告書4至8頁，由本學院聘請各類群專家評審委員進行審查、分類遴選入圍作品。
書面評審項目依研究動機、方法與過程、創新性、實用性、預期效益與其他等相關項目審查之。
複賽與作品展示：審查後將上網公告獲選作品並發文通知，並擇期舉辦作品展示，並請各類群之專家評審委員及院內各年級學生進行現場攤位評審。
6、 獎勵方式：
凡參加本次專題製作競賽，均頒發參加獎並一律參與複賽及成果展示，以利進行評審，各類群遴選績優作品共六名頒發獎金及獎狀。第一名頒發5,000元獎金(或等值獎品)及獎狀，第二名頒發3,000元獎金(或等值獎品)及獎狀，第三名頒發2,000元獎金(或等值獎品)及獎狀，佳作數名頒發獎狀(得視年度經費狀況頒發獎金或獎品)，作為鼓勵。

7、 預期效益：
鼓勵院內師生進行合作研究創新，使成果落實於業界，並有助於台灣產業人才的培訓，以協助其生產研究發展。
透過專題發表展示會期使與會人員互相切磋、經驗交流，瞭解目前產學合作之新趨勢與未來發展，以有助於全國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成果之推廣及提昇並協助研發成果的推廣及產學合作的宣導，建立學習夥伴關係之發展模式。
8、 注意事項：
參加競賽者作品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予以取消資格。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則追回資格與獎勵。
參加初賽者之研究報告，承辦單位逕將研究報告送評審委員審查與評分，所有文件將不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申請書

編號：
	作品名稱
(中文)
	

	類  群
	

	科 系
	

	

參 賽 者
	1.組員
	＜姓名＞

	
	2.組員
	＜姓名＞

	
	3.組員
	＜姓名＞

	
	4.組員
	＜姓名＞

	
	5.組員
	＜姓名＞

	
	
	

	連    絡    人

	指導老師：
＜姓名＞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學生代表：
＜姓名＞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系(所)主任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研究報告撰寫格式

一、說明
基於各類群性質不同，參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而訂定此份研究報告格式，以利於評審公正立場。
二、內容格式：依序為封面、申請書、報告內容、參考文獻、計畫成果自評、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附錄。
(一)報告封面：格式如附件三。
(二)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三)報告內容：請包括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等，實務專題製作報告書內容(格式詳如附件三)以4至8頁為原則(含參考文獻)。
(四)頁碼編寫：報告內容至附錄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1.2.3.……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五)表及圖可列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附標題。
(六)計畫成果自評部份，請就研究內容、達成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如附件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附件三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研究報告書




題目：                             




組別：大學部/研究所
領域：＿＿＿＿＿＿＿ 

參賽組員：1. 　　　　　　　　
2. 　　　　　　　　
3. 　　　　　　　　
4.                 
5.                 


學校名稱：　　　　　　　　　　　　
院 系 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報告書內容之全文格式
  參賽組員(作者)1指導老師(作者)2
1服務學校
2服務學校


(一)報告書中英文均可，但英文稿須附中文題目、姓名及摘要；以不超過4至8頁（紙張規格設定為A4）為限度。
(二)文稿請以Microsoft Word及其他相容軟體排版，雷射印表機列印，使用字體規定及紙張邊界設定如下： 
1.題目：中文細明細體18點字(B)，英文羅馬體18點字(B)，每一個文字的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字母、介系詞、冠詞均小寫。 
2.作者姓名：中文用細明體14點字，英文羅馬體14點字。
3.服務機關：中文用細明體9點字，英文羅馬體9點字。 
4.次標題：中文用細明體14點字(B)，英文羅馬體14點字(B)。（如摘要、動機、參考文獻等）。 
5.小次標：中文用細明體12點字(B)，英文羅馬體12點字(B)。 
6.摘要內文：中文用細明體10點字，英文羅馬體10點字，左右縮排1.5pt。字距：加寬0.5點數。行間距：採最小行高16點。 
7.內文︰中文用細明體10點字，英文羅馬體10點字。字距：加寬0.5點數。行間距： 採最小行高16點。
	  8.紙張邊界設定：上：2.54 cm，下：2.91cm，左：3.17cm，右：3.17cm。 
(三)關於數字、單位之規定： 
文字分段敘述之編號以一、（一）、1.、(1)、為序。文字敘述中之數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所有度量衡均採用公制，習見之符號如mg 、m 、ml 、PH、PPM 等不必另用中文。 
(四)關於參考文獻之規定： 
1.『 參考文獻』應列舉文中確曾引用之文獻，並用1.2.3……加以編號，正文中涉及參考文獻時，須依該文獻之號碼，用阿拉伯數字加字加以括號如〔1〕、〔1，2〕、〔1 - 4〕等。文史類稿件若以阿拉伯數字作為註腳號碼則於參考文獻中另以一、二、三、…之編號方式列舉文中引用之文獻。
2.中日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為序，列舉於前；西文文獻銜接其後，後者以作者姓氏之拼音為序。
3.文獻為期刊時，按作者姓名、出版年次（西元）、題目、期刊名稱、卷、期次及引用頁次，順序排列。
4.文獻為書籍時，按作者姓名、出版年次（西元）、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處、頁次，順序排列。
5.引用英文文獻名稱之第一個字母應大寫。
6.本規定未完備之處，得由作者依各學術專業領域之慣例衡情處理。 
頁碼



1

